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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李某对某省交通运输厅信息公开行为的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李某
　　被申请人：某省交通运输厅
　　2018年5月，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被申请人以书面形
式公开“2009年在某停车场设置临时发车点”等一共19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收到申请
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后，电话告知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不属于被申请
人制作、保存的政府信息范围，客观上无法向其提供其需要的政府信息。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
认被申请人拒绝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提供所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
责令被申请人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提供所申请公开的所有政府信息。
　　申请人称：2018年5月6日，申请人通过挂号信向被申请人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请求被申请人依法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公开“2009年在某停车场设置临时发车点；
将某县客运车辆统一调整到某停车场揽客、发车的决定”等19项政府信息。但是，被申
请人超过法定期限仍然拒不给予申请人书面答复。
　　被申请人辩称：首先，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不属于被申请人制作、保
存的政府信息范围，因此被申请人客观无法向其提供。申请人申请公开的19项政府信
息，其中18项属于某县运输管理站的职权范围，1项属于某市运输管理处的职权范围，
申请人应向某县运输管理站或某市运输管理处申请公开，被申请人客观无法向其提供。
其次，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履行告知职责，不存在不作为情形。2018年5月11日，被申
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2018年5月15日，被申请人的政务公开办公室
工作人员电话告知申请人，其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不应由被申请人公开，向申请人
告知了公开机关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没有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
　　【复议决定】
　　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在2018年5月6日提交给被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书中，明确要求被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供申请文件，但是被申请人未以书面形式向申请
人作出回复。遂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复议决定书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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